
 

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

108年教師在職進修表演藝術第二專長學分班報名表 

姓   名  
出生

日期 
民國  年  月  日 

一
吋
半
身
正
面
照
片 

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
性

別 
□男 □女 

畢業 

學校 

大學： 

研究所： 
科系 

大學 

 

研究所 

 

服務單位 

(請填寫全名) 

學校： 

 

任教科目： 

E-mail  

戶籍地址 

（請註明鄰里） 

□□□ 

 

聯絡電話(住家) （  ） 

聯絡電話(學校) （  ）          分機 

通訊地址 

（郵件寄達處） 

□□□ 

 

傳真電話 （  ） 

行動電話  

教師證字號 
發證日期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字號： 
登記科別： 

本人已詳閱簡章一切內容並切結遵守所有規定，以上所填資料如有不符， 

除取消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。 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

 

 

（匯款收據黏貼處） 
 

請於 108 年 5月 22 日前利用各地銀行將應繳費用(報名費 1000元整)電匯至下列帳戶網址： 

 

學

號 

年度 期別 班別 學號 

1 0 8 1    

（此欄由本中心填寫） 

匯款銀行：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忠孝分行  匯款帳號：185-35-000-3083 

匯款戶名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401專戶 

附  註：請於匯款收據註明姓名、轉帳帳號(臨櫃繳費者免填)。 

附件一 報名表 



表 

 

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表演藝術第二專長學分班  

學員服務單位同意進修暨在職證明書 

姓名  到職日期 民國  年  月  日 

任教科別  服務學校  

職稱 

□ 專任教師(編制內) 
□ 代理﹙課﹚教師 

□ 兼職教師 

事由 
茲證明該員現為本校在職教師，相關資料無誤， 

並同意該員參與進修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請加蓋學校印信） 

校長 

核示 

 

 

 

人事單位 

主管 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附件二 在職證明書 


